
委 託 書 

  本人（委託人）辦理           先生/女士之 「具結方式

替代」(或「延後赴陸辦理」)喪失原籍證明書申請案，因故未能親自送件，

特委託       先生/女士 持本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，向 貴署提出

申請。 

  

  此致 

   內政部移民署 

 

 
委 託 人： （簽名或蓋章） 委  託 日 期： 

/        / 

受 託 人： 
（簽名或蓋章） 

（移民業務機構或甲種以上旅行社，加蓋公司章） 

受託人 

連絡電話： 
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【注意事項】 

一、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，須貼有照片（國人須為身分證或護照）。 

二、受託人如為移民業務機構或甲種以上旅行社，應加蓋公司章。 

請貼受託人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

影本正面 

 

  

請貼受託人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

影本背面 

 

 

請貼委託人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

影本正面 

 

請貼委託人貼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

影本背面 

 

 

 



三、參考法令：「刑法」第 15 章「偽造文書印文罪」。 

四、內政部移民署服務網址：http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 

http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

